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1-00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离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收到公司监事周鲁平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周鲁平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监事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公司同意周鲁平先生辞去其担任的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任职。

鉴于周鲁平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改选的监事就任前，周鲁平先生需继续按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将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尽快履行监事改选程序。

公司对周鲁平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8

日

� � � � � �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披露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停牌的公告》，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事项，公司股票已申请停牌。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相关事项尚在咨询、论证之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起继续停牌

5

个工作

日，并将于

5

个工作日后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１９

，

７１４

，

０８１．７９ ８３２

，

０１７

，

９３３．７１ １０．５４％

营业利润

１４４

，

７８０

，

７２４．２７ １３０

，

５２２

，

１９２．２６ １０．９２％

利润总额

１５４

，

１０１

，

９３９．９１ １４２

，

８２８

，

８１２．６４ ７．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３７

，

５６０

，

５３１．６７ １２７

，

２６６

，

８８０．４８ 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９５ ０．８９ ６．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２２％ １４．７３％ －０．５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１３２

，

２４３

，

３４８．２９ １

，

６４２

，

７０５

，

７２６．４６ ２９．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１０４

，

９９５

，

３０３．９０ ９１９

，

１８７

，

６９１．２５ ２０．２１％

股本

１４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７．３８ ６．４２ １４．９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１

，

９７１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５４％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５

，

４１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７５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５

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６．７４％

。

２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

２１３

，

２２４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２９．８％

，主要原

因系销售增长、短期融资增加和股权激励增发股票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制权

益比上年末增长

２０．２１％

和每股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９５％

，其原因均系报告期实现利

润和股权激励增发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快报中所列基本每股收益为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表决的董事

１７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１４

人，马蔚华、张光华和李浩三位执行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马蔚华、张光华、李浩三位执行董事在本议案中回避表决。第四期授予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八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无异议。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一。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董事会同意向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授予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

本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是指本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 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价

格上升所带来的收益的权利。

本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对象不实际拥有股票，也不拥有股东表决权、配股权、分红权。股票增值

权不能转让和用于担保、偿还债务等。

一、授予数额

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数量合计

１８９

万份，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

２１６

亿股的

０．００８８％

。具体分

配见下表：

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总量及分配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增

值权数量

（万份）

获授股票增值权

对应标的股票占

总股本比例

获授股票增值权占本

期股票增值权总量比

例

１

马蔚华 行长

３０ ０．００１４％ １５．８７％

２

张光华 董事副行长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３２％

３

李 浩 董事副行长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３２％

４

唐志宏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５２％

５

尹凤兰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５２％

６

丁 伟 副行长

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９．５２％

７

汤小青 纪委书记

１５ ０．０００７％ ７．９４％

７

王庆彬 行长助理

１５ ０．０００７％ ７．９４％

８

徐连峰 技术总监

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６．３５％

９

范 鹏 审计总监

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６．３５％

１０

兰 奇 董事会秘书

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６．３５％

合计

１８９ ０．０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二、授予日

Ｈ

股股票增值权第四期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三、授予价格

根据相关规定，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日的收盘价；

２

、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日的前

５

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

即， 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授予价格为： 取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

Ｈ

股股票收盘价

１９．２４

港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前

５

个交易日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平均收盘价

１８．３４

港元的较高者，为

１９．２４

港元。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和分红工作完成后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

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马蔚华、张光华、李浩三位执行董事在本议案中回避表决。

根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本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增值权数量及授予价格（行权价格）进行

相应的调整。本公司：

一、于

２０１０

年进行

Ｈ

股配股发行，即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１．３

股每股

１０．０６

港元进行配售，配

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结束。

二、 于

２０１０

年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

Ｈ

股股息派送， 即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分红

２．３９６４８

港元派发

２００９

年度股息，除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派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因此，董事会同意对已授予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因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完成需要进行的调整方案

１

、调整依据

配股同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事项一样引起股本和股价发生

变更，为保证

Ｈ

股股票增值权在公司资本化发行之后行权成本不变、收益不变，需要对股票增值权数量

及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标的证券除权

的，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分别按下列公式进行调整：

新行权价格

＝

原行权价格

×

（标的证券除权日参考价

／

除权前一日标的证券收盘价）；

新行权比例

＝

原行权比例

×

（除权前一日标的证券收盘价

／

标的证券除权日参考价）。

２

、调整原理

对于数量和价格的调整是为了确保权证（期权、增值权）在公司资本化发行之后行权成本不变、收益

（内在价值）不变。

设

Ｐ

１

为原来的股价（除权前一日股价）；

Ｐ

０

为原行权价；

Ｐ＇

为新的股价（除权日参考价）；

Ｐ

为新行

权价；

Ｑ

０

为期权旧数量；

Ｑ

为期权新数量。

则：

满足行权成本不变，有

Ｐ

０

× Ｑ

０

＝ Ｐ × Ｑ

；

满足行权收益不变，有（

Ｐ＇－ Ｐ

）

× Ｑ ＝

（

Ｐ

１

－ Ｐ

０

）

× Ｑ

０

；

其中

Ｐ

和

Ｑ

为未知数，构成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求解结果为：

Ｐ ＝ Ｐ

０

×

（

Ｐ＇／ Ｐ

１

）

Ｑ ＝ Ｑ

０

×

（

Ｐ

１

／ Ｐ＇

）

３

、配股除权日股价调整公式

设：

Ｐ＇

为新的股价（除权日参考价），

Ｐ

１

为原来的股价（除权前一日股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

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则配股的除权参考价公式为：

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１＋ｎ

）

４

、调整公式

将配股除权日股价调整公式

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１＋ｎ

）代入前述（

２

、调整原理）公式，得到：

Ｐ ＝ Ｐ

０

×

（

Ｐ＇／ Ｐ

１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１＋ｎ

）］

／Ｐ

１

×Ｐ

０

＝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Ｑ ＝ Ｑ

０

×

（

Ｐ

１／

Ｐ＇

）

＝ Ｐ

１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１＋ｎ

）］

×Ｑ

０

＝ Ｑ

０

×Ｐ

１

×

（

１＋ｎ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除权前一日）当日收盘价；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

配股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１．３

股每股

１０．０６

港元进行配售，

Ｈ

股配股除权前一日为

３

月

５

日，当日收盘价为

２０．８０

元港元，即：

Ｐ

１

为

２０．８０

元港币，

Ｐ

２

为

１０．０６

港元，

ｎ

为

０．１３

，代入公式得：

Ｐ ＝ 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 Ｐ

０

×

（

２０．８０＋１０．０６×０．１３

）

／

［

２０．８０×

（

１＋０．１３

）］

＝ Ｐ

０

×０．９４０５９７３４５

Ｑ ＝ Ｑ

０

×Ｐ

１

×

（

１＋ｎ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Ｑ

０

×２０．８０×

（

１＋０．１３

）

／

（

２０．８０＋１０．０６×０．１３

）

＝ Ｑ

０

×１．０６３１５４１８０８７

５

、调整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因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事项调整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

数量请参见表

１

，因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事项调整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请参

见表

２

。

表

１

：因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事项调整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数量（单位：万

份）：

序

号

姓名 职务

配股前未行权的

授予数量

根据董事会八届三次会

议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注）

配股后调整的授予数量

第一

期

第二

期

第三

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

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１

马蔚华 行长

３９ ３９ ３０ ２９．２５ ２９．２５ ３０ ３１．０９７２５９７９ ３１．０９７２５９７９ ３１．８９４６２５４３

２

张光华 副行长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５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３

李 浩 副行长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５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４

唐志宏 副行长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５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５

尹凤兰 副行长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４．６２５ １５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６

丁 伟 副行长

１５．６ １９．５ １５ １１．７ １４．６２５ １５ １２．４３８９０３９２ １５．５４８６２９９０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７

汤小青 纪委书记

－－ －－ １５ － － １５ － － １５．９４７３１２７１

８

王庆彬 行长助理

－－ －－ １２ － － １２ － － １２．７５７８５０１７

９

徐连峰 技术总监

１１．７ １１．７ ９ ８．７７５ ８．７７５ ９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５６８３８７６３

１０

范 鹏 审计总监

１１．７ １１．７ ９ ８．７７５ ８．７７５ ９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５６８３８７６３

１１

兰 奇 董事会秘书

１１．７ １１．７ ９ ８．７７５ ８．７７５ ９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３２９１７７９４ ９．５６８３８７６３

合计

１６７．７ １７１．６ １５９ １２５．７７５ １２８．７ １５９ １３３．７１８２１７１３ １３６．８２７９４３１１ １６９．０４１５１４７５

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董事会八届三次会议同意高管主动放弃于

２０１０

年度可生效的

Ｈ

股

股票增值权第一期（

２００７

年）和第二期（

２００８

年）各

２５％

的部分，并同意对上述部分

Ｈ

股股票增值权予以

注销。

表

２

：因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事项调整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单位：港

元）：

期数 配股前的行权价格 配股后调整的行权价格

第一期

２９．８９８６９６ ２８．１２２６３４０８

第二期

９．７２８１５ ９．１５０２７２０６３

第三期

２１．９５ ２０．６４６１１１７３

二、因

２０１０

年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股息需要进行的调整方案

根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若进行派息，股

票增值权授予价格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

Ｐ＝Ｐ

Ｏ

－Ｖ

其中：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Ｐ

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

Ｈ

股股息派送， 即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分红

２．３９６４８

港元派发

２００９

年度股息，即每股宣派股息

０．２３９６４８

港元，根据以上计算方法，本公司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高

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价格调整如下（单位：港元）：

期数

２０１０

年配股后

调整的行权价格

２０１０

年每股派发

２００９

年度

股息

２０１０

年派息后

调整的行权价格

第一期

２８．１２２６３４０８

０．２３９６４８

２７．８８２９８６０８

第二期

９．１５０２７２０６３ ８．９１０６２４０６３

第三期

２０．６４６１１１７３ ２０．４０６４６３７３

即

２０１０

年派发

２００９

年度股息后，本公司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高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授予

价格分别调整为

２７．８８２９８６０８

港元、

８．９１０６２４０６３

港元和

２０．４０６４６３７３

港元。

上述调整结果已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确认，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毕

马威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附件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

的独立意见

作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要求，以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对公司董事会《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

值权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份激励的情形，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股票增值权的授予及解锁安排（包括授予数额、授予日、授予价格、行权有效期和限

制期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时，

３

名关联董事

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武捷思、阎兰、周光晖、衣锡群、刘永章、刘红霞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

决监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监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要求，对《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出具如下

审核意见：

１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禁止获授

股份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授予招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议案》时，

３

名关联董事

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

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下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

长郑宏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

权的议案》。公司拟以

２０

，

２３０

万元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

司

７６．０７％

股权。受让价格以交大泰阳经审计后净资产为基础，参考了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郑宏舫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丁福生、王祖龙、范松林

表示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２

公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

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交易内容

公司拟受让关联方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金太阳）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

有限公司（简称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此项交易完成后，交大泰阳注册资本

３１

，

３００

万元中，公司将持

有其

７６．０７％

股权，交大泰阳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

、关联回避和必须的审批程序

公司此项投资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就此项提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郑宏舫履行了回避表决义

务。公司独立董事丁福生、王祖龙、范松林表示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因本次交易金额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此项交易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

限公司和公司董事长郑宏舫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此项提案回避表决， 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

数。股东大会召开事宜详见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３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投资，凭借交大泰阳管理团队在太阳能行业的优势和网络，公司将直接参与太阳能光伏

电池片、组件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将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认为项目风险可

控，程序合法，价格合理，同意该项对外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

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

２０

，

２３０

万元受让江苏金太阳

持有的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由于江苏金太阳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郑宏舫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丁福生、王祖龙、范松林表示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俊，公司住所：江苏省靖江市开发区富阳路

８

号，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池及

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成套设备及专用部件。公司现持有江苏金太阳

２５％

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３１

，

３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上

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９５３

弄

２５８

号，法定代表人：吴灵霖，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硅材料、光伏电池和组件、光

伏发电系统、光热系统、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领域产品的研制、销售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际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设计、安装、服务、附设分支机构（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该公司拥有熟悉太阳能研究生产和销售的核心团队及技术专家，主要生产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和电

池组件，年生产太阳能电池片和电池组件约

１００ＭＷ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江苏金太阳以

１６

，

２６６．２８１１

万元受让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交大

泰阳

６１．３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江苏金太阳以

３

，

９０３

万元受让上海正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交大泰阳

１４．７２％

股权。共计以

２０

，

１６９．２８１１

万元（不含相关交易手续费等费用）取得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５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交大泰阳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４７

，

９３６．０３２７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２１

，

４２２．１２７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６

，

５１３．９０５５

万元。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０３００４９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大泰阳资产总计为

３７

，

４２６．１５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１２

，

０８１．０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５

，

３４５．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

，

９０６．４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６７６．１３

万元。

截止目前，交大泰阳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９３％

合计

１０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

２０１０

）

２－０３５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上海交大

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６

，

５１３．９０５５

万元，按照交易标的

７６．０７％

持股比例折算的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０

，

１６９．１２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江苏金太阳以

１６

，

２６６．２８１１

万元受让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交大

泰阳

６１．３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江苏金太阳以

３

，

９０３

万元受让上海正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交大泰阳

１４．７２％

股权。共计以

２０

，

１６９．２８１１

万元（不含相关交易手续费等费用）取得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

２

、关联交易内容

经交易双方协商， 公司将以

２０

，

２３０

万元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

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

该交易价格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交大泰阳的资产评估值，溢价

０．３％

；相对于江苏金太阳的股

权受让价格（不含相关交易手续费等费用），溢价

０．３％

；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大泰阳经审计后净

资产，溢价

４．９３％

。

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江苏金太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３

、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江苏金太阳将所持有的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有偿转让给公司。

２

）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

，

２３０

万元。

３

）转让方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４

）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公司承诺稳定交大泰阳现有经营团队，保持股权转让前后职工的整

体稳定。

５

）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本次股权转让前交大泰阳涉及的债权债务由股权转

让完成后交大泰阳继续承继。

６

）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和付款条件，采取分次付清的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价

款为

２０

，

２３０

万元，其中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应于协议签署之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划至江苏金太阳指

定帐户，剩余价款于交大泰阳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项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五、交易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对外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将直接参与太阳能光伏电池片、组件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存在风险

我国太阳能行业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缺乏核心技术、对欧美市场依存度过高等问题。目前，交

大泰阳产品的市场需求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未来国外市场产品需求的波动可能给交大泰阳带来市场和

经营管理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投资，公司凭借交大泰阳的管理团队在太阳能行业的优势和网络，公司有机会直接参与

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并继续在太阳能领域开展投资，为公司

业绩带来新的增长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丁福生、王祖龙、范松林同意本次交易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３

、本次受让交大泰阳

７６．０７％

股权，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转让价格以交大泰阳经审计后

净资产为基础，参考了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价格合理，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没有侵害其他股东权益，

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星期四）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时进行上述两种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以现场投票结果为准；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两种网络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的议

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资格证

明文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法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请于会议登记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

证明到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请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１１

楼公司投资证券部。

４

、其他注意事项：

（

１

）联系人：陈洁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０８１８８８－１０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４９７６００８

通讯地址：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１１

楼投资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２３５

（

２

）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

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

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６２

宏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６２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

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输入委托股数。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

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公司（本人）出席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审议《关于受让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７６．０７％

股权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2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1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

O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情况已通报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聘任李伏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不再担任生产总监，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聘任刘建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不再担任技术总监，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王国顺先生，邓超先生，张少球先生对以上一、二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8

日

附：李伏君、刘建武个人简历

李伏君：男，

1963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5

年进入千金药业（原株洲中药

厂）任车间工艺技术员，

1986

年至

1992

年任生产技术科科长，

1993

年至

2000

年任生产部经理，

2001

年至

2006

年任生产总监兼生产部经理，

2006

年至今任生产总监。

刘建武：男，

1965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8

年进入千金药业（原株洲中药

厂），历任工艺员、制剂车间主任、科研所所长，

1998

年任公司质量部经理，

2001

年至今任公司技术总监兼

质量部经理。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5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庆祖森先生与庆光梅女士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 庆祖森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07,707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77%

）全部转让给庆光梅女士，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

2010-043

号公告 （《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

告》） 和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1-002

、

2011-003

号公告

(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2011

年

2

月

18

日， 公司收到庆祖森先生转来的由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庆祖森先生转让给庆光梅女士的公司股份

20,207,707

股已于近日完

成过户。

庆光梅女士与庆祖森先生系父女关系，且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系；截止

目前谢平先生持有公司

25,362,1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1%

。本次转让完成过户后，庆祖森先生、

谢平先生（第一大股东）和庆光梅女士（第二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股份为：

0%

、

8.631%

、

6.877%

，其合

并持有公司

15.508%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1-09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桑德集团

"

，其持有公司股份

18,561.1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0%

）通知，桑德集团将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09

年

8

月及

2010

年

2

月，桑德集团分别将其所持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权、

4,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详见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8

月

6

日、

2010

年

2

月

27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股东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2009-48

、

2010-05

）。

近日，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桑德集团及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

5,000

万股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二、同时，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2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继续质押给宜

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桑德集团向该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质押起始日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质押期限为

24

个月。

截止

2011

年

2

月

18

日， 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股权质押总股数为

15,57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7%

。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1-10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周守华先生的关于辞去公司独

立董事职务的辞职报告。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

暂行办法

"

）的有关规定，周守华先生由于现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兼会计研究杂志社主编等职，

为遵守财政部于

2010

年

12

月发布的该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周守华先生特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公司独

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周守华先生的辞职将使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法定比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周守华先生的辞职申请

应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在公司补选新任独立董事之前，周守华先

生将依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将

尽快按法定程序确定以及补选新任独立董事成员。

同时，公司董事会对周守华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1-003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期间根据《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

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17

亿元、人民币

67

亿元。

根据《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前的要求，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

分别为人民币

124

亿元、人民币

67

亿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厦控股

"

）的通知，获悉亚厦

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5,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

）质押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亚厦控股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2

月

18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75,9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9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亚厦控股

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5,6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13%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11-03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期限为自

2010

年

8

月

19

日至

2011

年

2

月

18

日

(

详见

2010

年

8

月

19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公告

2010-38

号

)

。公司

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金额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

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